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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2-033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

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以下简称“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召开，根据华晨集团及沈阳市汽车工业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的《告知函》，第三次债权人会议

已延期表决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18 时。《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载

明，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华晨集团所持有金杯汽车股权相关资产的重

整投资人，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署。《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本次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是否能够通过

债权人会议表决以及法院裁定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计划（草案）》表决

是否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尚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华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资产公司持有金杯汽车

242,967,345 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18.53%；上述股份中 7,360 万股

处于司法冻结状态，7,654.26 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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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晨集团重整情况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杯汽车”）曾陆续披

露华晨集团重整相关进展。2020 年 11 月 20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裁定受理华晨集团重整案件；2021 年 3 月 3 日，

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1 年 9 月 7 日，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3

日；2022 年 6 月 2 日，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向沈阳中院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2022 年 6 月 8 日，沈阳中院公告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的第

三次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

069、2020-070、2020-076、2021-006、2021-007、2021-025、2021-074、2021-

083、2022-026、2022-027。 

金杯汽车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收到华晨集团及资产公司出具的《告知

函》，《告知函》内容如下：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以下简称“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

人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召开。 

表决截止时间前，有部分债权人表示因表决事项重大，审批、决策流程

较长，无法在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决策，故申请延期表决。为充分尊重并保

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经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管理人向法院报告，特将本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截止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18 时。具体可参考管

理人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发布的公

告及附件。”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重整计划（草案）》已提交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目前已延期表

决。《重整计划（草案）》载明，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华晨集团所持有金

杯汽车股权相关资产的重整投资人，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署。《重整计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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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后，尚需经法院裁定

批准后方能生效，且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署，涉及的股权比例、交易价格、

资产范围尚未确定。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本次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

是否能够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以及法院裁定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计划

（草案）》表决是否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尚具有不

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华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资产公司持有金杯汽车

242,967,345 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18.53%；上述股份中 7,360 万股

处于司法冻结状态，7,654.26 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相互独立。华晨集团的重整事项

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

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